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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审管审字〔2026〕8 号

平罗县大水沟二号导洪沟清淤疏浚工程水土保持
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平罗县水务局：

你单位报来《关于申请审查审批平罗县大水沟二号导洪沟清

淤疏浚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函》收悉，我局组织对随文报

送的《平罗县大水沟二号导洪沟清淤疏浚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

书》进行了技术审查。经研究，基本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，

决定准予行政许可。

一、项目概况

平罗县大水沟二号导洪沟清淤疏浚工程（项目代码：2509-

640221-19-01-363418）位于平罗县崇岗镇境内，属改建项目。

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沟道疏浚长 0.94km，二号滞洪坑清淤扩整，

配套拆除重建陡坡 1 座，陡坡长 120m，消力池长 20m，海漫长

10m。项目总占地 48.03hm
2
，全部为永久占地，占地类型为水利

设施用地。工程建设期总挖方 276.03 万 m³，填方 0.64 万 m³，

余方 275.39 万 m³由自然资源部门按相关规定公开拍卖处置。工

程总投资 3877.04 万元。项目计划于 2026 年 3 月开工，于 2028

年 3 月完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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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

（一）同意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的分析与评价结论。

（二）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等级西北黄土高原区一级标准。

（三）基本同意本阶段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48.03hm
2
。

（四）同意水土流失预测内容、范围、时段和方法。

（五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分区防治措施安排。

（六）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施工组织及进度安排。

（七）同意水土保持投资概算方法、编制依据。基本同意本

项目水土保持概算总投资为 29.60 万元。

三、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要求

（一）按照许可的水土保持方案，做好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和

施工图设计。加强施工组织和管理工作，尽量减少地表扰动和对

植被的损坏，切实落实水土保持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
（二）严格按照许可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落实各项水土保持

措施。各类施工活动要严格控制在用地范围内，尤其是施工机械

进出施工场地时禁止随意占压、扰动和破坏地表。在工程施工中，

应加强对施工单位管理，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

进度，及时布设临时防护措施，严格控制施工期间可能造成的水

土流失。

（三）你单位须将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管理机构、联系人等单

位相关资料报送县水行政主管部门，并定期报告水土保持方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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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情况，接受县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（四）本项目建设地点、规模、水土保持措施如发生重大变

化，应及时补充或修改水土保持方案，并向我局重新报批水土保

持方案。

四、严格履行验收报备程序

你单位要按照《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

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》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

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》的规定，在本工程竣

工投入使用前，应及时组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，并严格执行验收、

公示、报备程序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通过 3 个月内，向县水行政

主管部门报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材料。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

者验收不合格的，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。

平罗县审批服务管理局

2026 年 4 月 1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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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平罗县水务局

平罗县审批服务管理局 2026 年 4 月 1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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